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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称习

    本部分条文全部为强制性条文。

    GB 4351《手提式灭火器》分为如下几部分：

    — 第1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

    — 第2部分：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钢制无缝瓶体的要求；

    — 第3部分：检验细则。

    本部分为GB 4351的第2部分。本部分代替GB 4351-1997《手提式灭火剂通用技术条件》中的部

分条款，与GB 4351-1997中5.10.2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 制造瓶体的材料只选用铬钥钢；

    — 增加了瓶体的容重比；

    — 增加了制造要求。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康鸿翔、李跃伟、冯巧娣、陆聆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4351一1984,GB 4351-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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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式灭火器 第2部分：手提式二氧化

                  碳灭火器钢质无缝瓶体的要求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用钢质无缝瓶体的型式与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等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钢质无缝瓶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4351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222 钢的化学分析用试样取样法及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T 223. 1---223. 7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224 钢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

    GB/T 226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GB/T 226-1991,neq ISO 4969:1980)

    GB/T 228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GB/T 228-2002,egv ISO 6892:1998)

    GB/T 229 金属夏比缺口冲击试验方法（GB/T 229-1994,egv ISO 148:1983)

    GB/T 230.1-230.3 金属洛氏硬度试验方法

    GB/T 231. 1 金属布氏硬度试验 第 1部分：试验方法（GB/T 231. 1-2002, eqv ISO 6506-1;

1999)

    GB/T 232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GB/T 232-1999,egv ISO 7438:1985)

    GB/T 1979 结构钢低倍组织缺陷评级图

    GB/T 5777 无缝钢管超声波探伤检验方法（GB/T 5777-1996,egv ISO 9303:1989)

    GB/T 6394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GB 8335 气瓶专用螺纹

    GB/T 9251 气瓶水压试验方法

    GB/T 9252 气瓶疲劳试验方法

    GB/T 13298 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GB/T 13299钢的显微组织评定方法

    GB/T 13440 无缝气瓶压扁试验方法

    GB 13447 无缝气瓶用钢坯

    GB 15385 气瓶水压爆破试验方法

    GB 18248气瓶用无缝钢管

3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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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瓶体外径，mm

    D,冷弯试验弯心直径，mm

    Pb爆破压力计算值，MPa

    P,爆破压力实测值，MPa

    P。水压试验压力，MPa

    S瓶体设计壁厚，mm

    S。瓶体实测最小壁厚，mm

    Sy。瓶体实测平均壁厚，mm

    T压扁试验压头间距，mm

    d,破口环向撕裂长度，mm

    41k冲击韧性值，J/cmz

    a。瓶体材料热处理屈服应力保证值，MPa

    ‘屈服应力实测值，MPa

    0、瓶体材料热处理抗拉强度保证值，MPa

    U、抗拉强度实测值，MPa

    6s延伸率，％

4 型式与参数

4.1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钢质无缝瓶体（以下简称瓶体），按其底部结构形状分为凹底形和凸底形两

种型式。

4.2 瓶体的外径、容重比等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衰 1

亡｛价
5 技术要求

5.1 瓶体材料要求

5.1.1 瓶体材料应选用无时效性的镇静钢，其化学成分见表2。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 222

的规定。

5.1.2 瓶体材料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并有材料质量合格证书，且应保证质量合格证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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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匕万 0.32-0.400.40-0.70i'               0. 17̂-0. 370.0350.0300.0550.80-l. 100. 15--0. 25
5. 1.3 瓶体材料应具有良好的冲击性能

5. 1.4 瓶体如用初轧坯或钢坯制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5.1.4.1 钢坯的形状尺寸和允许偏差应符合GBJT 13447的规定。

5.1.4.2 低倍组织不允许有白点、残余缩孔、分层、气泡、异物和夹杂；中心疏松不大于1.J级，偏析不

大于2. 5级。

5. 1.5 瓶体如用无缝钢管制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5.1.5.1 钢管的外形和内表面质量应符合GB 182-18的规定。

5. 1.5.2 钢管的壁厚偏差不应大于公称壁厚值的＋15％ 一 一10v}

5.1.5.3 如钢厂对钢管未逐根探伤，瓶体制造厂则应逐根进行探伤；探伤的合格判定应符合GB 182-18

的规定。

5.2 瓶体的设计规定

5.2.1瓶体受压部位的壁厚设计应取用该材料热处理后的ae保证值。

5.2.2 设计计算瓶体壁厚应以水压试验压力 P。为准。瓶体的水压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的

1. 5倍。

5.2.3 设计计算所选用的屈服应力，不应大于最小抗拉强度的85％。瓶体的最大抗拉强度不应大于

1 100 MPa o

5.2.4 瓶体最小壁厚计算公式应符合式（1)的规定，同时应满足式（2)的要求，且不得小于1. 5 mm.

                                                ＿ 尸二 D。
                                      5＝丁尸共冬一华牛，＝ ··················⋯⋯（1）
                                      一 2(a,11. 3)＋P,

                                          S）Do1100十1 ·················⋯⋯（2）

5.2.5 底部结构形状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5.2.5.1 凸形底有两种形状：

    a) 半球形；

    b) 跺形［见图la),b),c)];

5.2.5.2 碟形底的结构应满足下列要求：

      a)  r）0.075 Do；

    b)  H/Do）0.22或 HID, >,0. 40；

      0   S1） 1.5 S;

      d)  S2） 1.5 So

    e） 凸形底与瓶体连接部位，应圆滑过渡，其厚度不应小于筒体最小设计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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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女着
                                a)                        b)                              c)

                                                  图 1

5.2.5.3 凹形底的结构公称尺寸应满足下列要求（见图2)0

                                                                过渡段

  } S3
                    习、，阵

                                                  图 2

    a)  S,“(2.o一2. 6) S;

    b)  S,＝(1.8一2.2) S；

    c)  S;＝(2.0一2. 8) S;

    d)  r=(0.07.0.09) Do；

    e)  H=(0. 13一0. 16) Do。

    凹形底的环壳与瓶体之间应有过渡段，过渡段与环壳连接应圆滑过渡。

5.2.6 凸形底和凹形底瓶体的设计均应进行循环加压疲劳试验，循环压力上限值在最大工作压力条件

下，承受80 000次循环；或在水压试验压力条件下，承受12 000次循环，瓶体不破坏为合格，如试验不合

格该设计不能采用。

5.2.7 瓶体瓶颈壁厚，自螺纹沟槽处算起，不应小于瓶体设计壁厚。

5.3 制造

5.3.1 瓶体制造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应符合产品图样及技术条件的规定。

5.3.2 瓶体制造方法一般是：以钢坯等为原料，经冲拔、冲压拉伸制造；以无缝钢管为原料，经收底，收

口制成。

5.3.3 瓶体材料应对其化学成分和低倍组织等进行验证、分析，结果应符合5.1.4或5.1.5规定。

5.3.4 瓶体允许的制造公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5.3.4.1 瓶体的圆度，在同一截面上测量其最大与最小外径之差，不应大于该截面平均外径的2%.

5.3.4.2 瓶体的直线度，不应超过其长度的2编。

5.3.4.3 瓶体的垂直度，不应超过其长度的8编。

5.3.5 瓶体内、外观应符合下列要求：

5.3.5.1 瓶体内、外表面应光滑、圆整，不得有肉眼可见的裂纹、褶皱、波浪、重皮、夹杂等影响强度的缺

陷。对局部凹陷或波浪、道线等缺陷允许修磨，但修磨后应圆滑过渡，且不得小于该部位规定的设计

壁厚。

5.3.5.2 经挤压拔伸制成的瓶体，其凹形底的深度应符合设计规定值，底部壳和环壳的厚度均应符合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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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3 无缝钢管经收底制成的瓶坯，应进行工艺评定。瓶体底部内表面不应有肉眼可见的开花状裂

痕、褶皱及氧化皮。底部的缺陷允许清除，但必须保证瓶底设计厚度。瓶底不允许作补焊处理。

5.3.6 瓶体进行热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5.3.6. 1 瓶体制造厂除遵守本标准外，还应制定相应的热处理规程。

5.3.6.2 瓶体应按热处理顺序组批，每批不应大于503只。

5.3.6.3 淬火工艺可用油或水中加添加剂作为淬火介质。在水中加添加剂作为淬火介质时，瓶体在介

质中的冷却速度不应大于20℃水中冷却速度的8000，且应进行相应的热处理工艺评定。

5.3.6.4 淬火后回火处理的瓶体，硬度值应符合材料相应的硬度值要求。

5.3.6.5 瓶体热处理后的机械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寸李G0. 92X14C1       }/mm              3X5                       5X10-50                       -50#J {}                      60                        500 ziJ}{                    50                        40
5.3.6.6 瓶体的冷弯和压扁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冷弯试验和压扁试验以无裂纹为合格，夸心直径与压头间距的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b) 对淬火后回火处理的瓶体，当其抗拉强度实测值大于保证值的10％时，或厚度小于3 mm时，

        应以压扁试验代替冷弯试验。

                                              衰4

价/mm' y uu  -,wnn        , uCff介洲
5.3.6.7 瓶体的金相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瓶体的基体组织应符合相应的热处理规范，晶粒度测定应符合GB/T 6394规定；

    b) 对淬火后回火处理的瓶体，其组织体呈回火索氏体；

    c) 瓶体的脱碳层深度，外壁不应大于0. 3 mm，内壁不应大于0. 25 mm.

5.3.6.8 瓶体底部解剖经酸蚀后，断面上不得有肉眼可见的缩孔、气泡、未熔合、裂纹、夹杂物或白点等

缺陷。

5.3.6.9 淬火后回火处理的瓶体，应逐只进行无损探伤，且不得有裂纹或裂纹性缺陷。

5.3.7 瓶体瓶口螺纹应符合下列规定：

5.3.7.1 瓶体上螺纹的牙型、尺寸和公差应符合GB 8335的规定，不允许有倒牙、平牙、牙双线、牙底

平、牙尖、牙阔及螺纹表面有明显跳动波纹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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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2 瓶体的螺纹从瓶口基面起有效螺距数不应少于7个螺距。

5.3.8 瓶体应逐只进行水压强度试验，水压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的1.5倍。试验时不得有泄漏及

可见的变形。

5.3.9 瓶体的爆破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5.3.9.1 瓶体实际爆破压力不应小于式（(3）的计算值，且Pb>l. 7 P,,.

                                              ， ta ·5
                                          Ph＝ 井上一一畏X 1. 05 ·······‘··········⋯⋯（3）
                                  D。一5一 ＿＿

5.3.9.2 瓶体爆破时，实测屈服压力与爆破压力的比值应与瓶体材料实测屈服应力与抗拉强度的比值

相接近。

5.3.9.3 瓶体爆破后应无碎片，突破口应在筒体圆柱部分，不得出现在肩部或底部。爆破口形状尺寸

应符合图3的规定。

  v红
                                                    图 3

5.3.9.4 瓶体主破口应为塑性断裂，即断口边缘应有明显的剪切唇，断口上不得有明显的金属缺陷；破

口裂缝不得引伸超过瓶肩高度的200o,

6 试验方法

6.1 同一炉号的瓶体材料的化学成分按GB/T 223.1̂-223. 7规定的方法进行。

6.2 同一炉号的瓶体低倍组织按GB/T 226规定的方法进行，低倍组织的评级应符合GB/T 1979的

规定。

6.3 瓶体制造公差，应用标准或专用的量具、样板进行检查，壁厚应用测厚仪检查，必要时，可剖开用量

具测量。

6.4 瓶体热处理后各项性能指标测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6.4.1 样品取样及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取样部位见图4所示；

        长一一｝W一－令－
                                        冷专试样 冲击试样

  －  i2
                                                图 4



www.bzfxw.com

                                                                                            GB 4351．2-2005

    b) 试样应从瓶体中部纵向对称截取两块拉伸试样；

    c) 冷弯试样取一圆环平均截成4块；

    d) 冲击试样应截取3块。

6.4.2 拉伸试验和冲击试验

6.4.2.1 拉伸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拉伸试验项目应包括：抗拉强度、屈服应力、伸长率；

    b） 拉伸试验方法按GB/T 228的规定。

6.4.2.2 冲击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冲击试样尺寸为3 mm X10 mm X55 mm或5 mmx 10 mmx 55 mm带有V型缺口的试样作

        标准试样；

    b) 试样的形状尺寸及偏差应按GB/T 229的规定；

    c） 冲击试验的方法应按GB/T 229的规定；

    d) 瓶体壁厚不足以加工标准试样时，可免做冲击试验。

6.4.3 冷弯试验和压扁试验

6.4.3.1 冷弯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冷弯试样在瓶体上用机械方法横向截取。取样部位见图4所示；

    b) 试样圆环的宽度应为瓶体壁厚的4倍，且不小于25 mm，试样侧面加工粗糙度不应低于

        12. 5 jxm，棱边允许加工成半径不大于2 mm的圆角；

    。） 试样制作及试验方法按GB/T 232的规定，试样按图5进行弯曲。

                              ／产2 又入

  牛平
                                                  图 5

6.4.3.2 压扁试验应按GB/T 13440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将瓶体的中部放进垂直于瓶体轴线的两个顶角为600、半径为 13 mm的压头中间，以

        20 mm/min-50 mm/min的速度对瓶体施加压力，在负荷作用下，测量压头间距T;

    b) 压头的长度不应小于瓶体压扁后的宽度，如图6所示。

6.4.4 瓶体的硬度测定应按GB/T 230.1-230.3或GB/T 231. 1的规定。

6.4.5 金相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金相试样应从拉伸试验的瓶体上截取，试样的制备、尺寸和方法应按GB/T 13298的规定；

    b） 脱碳层深度按GB/T 224的规定。

6.4.6 瓶体底部解剖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底部解剖试样应从拉伸试验的瓶体上截取，试样的剖面应在瓶体的轴线上；

    b) 试样的高度尺寸应保留有瓶体底部过渡段以上的部分；

    c) 检查方法按GB/T 13299的规定。

6.5 瓶体超声波探伤应按GB/T 5777的规定，用其他无损探伤方法的应符合相应标准规定。

6.6 瓶体的瓶口螺纹应用符合GB 8335的标准螺纹塞规检查。

6.7 瓶体水压试验应按GB/T 925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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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600I                      ,>1.5D,                                     R13
                                                      a）压头

  ------------二      --    --}}                   1
                                                      b） 压扁

                                                  图 6

6.8 爆破试验应按GB 15385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试验管路中应不存气体；

    b) 测出试验过程中瓶体的屈服压力值；

    c) 测出从开始至瓶体爆破瞬间水的总压人量；

    d) 绘制出压力一时间或压力一进水量曲线。

6.9 循环疲劳试验应按GB/T 9252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逐只检验：凡出厂的瓶体应按表5规定的项目进行逐只检验。

7.1.2 批量检验：凡出厂的瓶体应按表5规定的项目进行批量检验。

7.1.3 抽样和复验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瓶体材料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并有质量合格证书；

    b) 瓶体材料检验应按5.3.6.2要求，随机抽取三只，进行各项性能检验，其中一只进行材料力学

        性能、金相、底部解剖；另一只进行爆破试验；还有一只进行压扁试验；

    c) 若抽样瓶体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应对不合格项进行加倍复验，若复验仍不合格，如确认不

        合格是由于热处理造成，允许该批瓶体重复热处理，但重复热处理次数不得多于两次；

    d) 经重复热处理的该批瓶体，应重新进行批量检验，并在质量记录中写明重复热处理的瓶体编

        号、原因及结论。

7.2 型式检验

7.2.1凡遇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设计的瓶体；

    b) 改变原制造工艺的；

    c) 改变瓶体材料的；

    d) 采用与原来不同热处理方式的；

    e) 改变瓶体底型结构，而变更瓶体直径、设计壁厚的。

7.2.2 型式检验项目应按表5的规定。其中循环疲劳试验瓶体应抽取有代表性的3只。凡出现下列

情况时，应抽取1只进行压扁试验。

    a) 改变瓶体材料或材料性能有波动的；

    b） 新生产或间断生产3个月恢复生产后的首批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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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瓶体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应进行一次压扁试验。

7.2.3 型式检验不合格，不得投人批量生产，瓶体不得投人使用。

                                                表5

户




